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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会议通知应备附内容完整的议案。 

 

第五章 决策程序 

第十条 审计部负责做好审计委员会决策的前期准备工作，提供公司有关

方面的书面资料： 

1、公司相关财务报告； 

2、内、外部审计机构的工作报告； 

3、外部审计合同及相关工作报告； 

4、公司对外披露信息情况； 

5、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审计报告； 

6、其他相关事宜。 

第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会议对审计部提供的报告进行评议、签署意见， 

并将相关书面决议材料呈报董事会讨论： 

1、外部审计机构工作评价，外部审计机构的聘请及更换； 

2、公司内部审计制度是否已得到有效实施，公司财务报告是否全面真实； 

3、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等信息是否客观真实，公司重大的关联交易

是否合乎相关法律法规； 

4、公司财务部门、审计部门包括其负责人的工作评价； 

5、其他相关事宜。 

 

第六章 议事与表决程序 

第十六条 审计委员会应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(含三分之二)出席方可举

行。 

方方六

、其

章 决
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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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结束后的四个月内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至少召开一次定期会议。公司董事、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或两名以上(含两名)委员联名可要求召开薪酬与考核

委员会临时会议。 委员   委员 事委员 名
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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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董事长、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或者全体董事

的三分之一提名，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。 

条 提名委员会委 ，的 委

提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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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经修改后的《公司章程》相抵触时，按国

《公司章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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